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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80_9D_E8_BE_BE_EF_c122_486014.htm 上周末参加了北京律

协举办的“律师事务所管理论坛”，两天的会议听下来，感

慨良多。我不是律师，更不是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者，但对于

在会上引起争论的一些问题，还是想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作

几点评论，不敢说一定能“旁观者清”，只是希望能为今后

关于律师业发展的各种讨论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在本次论

坛开始的时候，北京律协的会长李大进律师提出了一个至关

重要的问题，就是律师事务所的评价标准究竟是什么。他提

到，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们评价一个律师或者一个事务所成

功与否的标准，要么过于政治化，要么过于商业化，所以评

出来的典型往往是“业外树不住、业内不认同”，这种过于

单一的律师评价机制必须得到改变。我听了这话很高兴，因

为它意味着我们的律师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律师业和市场、国

家之间都应该是有距离的，建立一套内部性的评价标准对于

一个职业的自主性或者说“行业自治”的意义不言而喻。而

听完了整个论坛之后，我不禁开始担忧起来，因为对于这样

一套职业评价标准到底是什么，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律师

们似乎还远没有达成共同的认识，甚至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这其中引起争论最多的话题无疑是发展规模所的问题。根据

北京律协公布的问卷调查结果，拥有10-30名律师的事务所占

北京律师事务所数量的39.25%，拥有10名以下律师的事务所

更是占到了49.91%，而拥有50名律师以上的事务所则只

有3.38%。针对这一现状，一些领导和律师提出应当大力发展



规模所，而以武晓骥律师为代表的一部分律师对此却持鲜明

的反对态度，因为纵观世界各国，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和个人

执业者都是律师业的主流，律师数量成百上千的大型律师事

务所只是在20世纪后期才在英美国家出现，并且只集中于少

数大城市。武律师的观点引起了不少大中型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规模化发展是

稳固和发展律师事务所的市场地位、提高业务竞争力的必然

要求，而武律师作为国内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的君合所的

创始合伙人，提出以上观点也难免有“先富抑制后富”之嫌

。双方的论点乍看起来似乎针锋相对，但如果对律师业的社

会结构有一些了解的话，就很容易发现，二者所探讨的问题

其实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争论起来颇有些拳头打在棉花上

的感觉。 美国的律师研究中有一个著名的“两个半球”理论

，说的是美国的律师业表面上看似一个职业，其实已经分化

成了两个迥然不同的半球--其中一个半球是为大型企业服务

的，而另一个半球是为个人和小企业服务的，很少有律师的

业务能横跨这两个半球。北京的律师业虽然还没有达到美国

律师的专业化程度，但根据北京律协的统计，有71.35%的事

务所认为所内的大部分律师具有1-2个专业特长或专业方向，

这说明北京律师的专业领域也已经有了明显的分化。在这种

状况下，处于律师业“两个半球”的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也必

然要产生分化，具体来说，客户主要是大型企业的事务所往

往是那些所谓的“大所”，而客户主要是个人和小企业的事

务所则基本都是所谓的“中小所”。事实上，无论是在北京

还是在我国其它地方，中小型的律师事务所都是律师业的主

体，其业务类型主要是面向老百姓和小商业的日常诉讼案件



（如离婚、房产、人身伤害等），高端的非诉业务（如证券

、投资、并购等）几乎没有。对这些律师事务所而言，规模

化发展并无太大必要，小型的专业化“精品所”或许是一种

更为明智的选择--从这个角度讲，武晓骥律师的观点是站得

住脚的。 而另一方面，对武律师的观点嗤之以鼻的律师则大

都来自律师业的另一个半球，也就是以非诉业务为主、客户

主要是大型企业的商务律师事务所。对这些事务所而言，规

模化发展恐怕就是一个必须认真加以讨论的问题了，虽然律

所之间的合并未必能带来“1 1>2”的效果，但一个不争的事

实是，在合伙所发展的前十几年里，处于这一半球的北京律

师事务所的规模几乎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即使是通商、海

问这种公认的“精品所”，其规模也在不断地膨胀。因此，

对那些试图赶上乃至超越君合、金杜的大型律师事务所而言

，规模化发展或许是一条不得不走的路。至于这条路到底怎

么走，是通过律所之间的直接合并、是通过从所外吸收合伙

人、还是通过将所内的年轻律师逐渐培养成合伙人，就要具

体情况具体分析了。经常被业内人士所津津乐道的“君合模

式”“金杜模式”“中伦金通模式”，都是从实践中不断摸

索的结果，也是值得其它大型事务所借鉴的有益经验。 从这

次关于规模化发展的讨论中凸现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许多律

师乃至律协的领导对整个律师业的结构分化都还没有一个清

晰的认识，中小所的律师和年轻律师对所谓“大所”的经验

和成就盲目追随，而事实上这些来自另一个半球的经验并不

能真正解决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比如年轻律师的培养问题、

实习律师的合同保障问题或者事务所的内部分配机制问题。

在得到这次论坛的通知后不久，我走访了一位北京律协的领



导，她向我介绍说，举办律师事务所管理论坛的初衷并不是

要办一个北京律师的“富人俱乐部”，而是要给中小所的管

理工作介绍一些实际经验。然而，看看在论坛上发言的律师

们，除了个别人之外，哪个不是来自那些赫赫有名的大所的

“核心人物”？在论坛过程中，台下不断有来自中小所的律

师提出一些切中小型事务所管理要害的尖锐问题，而对于这

些问题，大所的“核心人物”们往往只能环顾左右而言他，

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他们不真诚，而是他们真的有心无力??

这就好比让一个跨国公司的CEO去解决一个小作坊的经营管

理不善问题，难道不是很荒谬吗？ 所以，要切实有效地解决

中小所普遍存在的管理问题，大所的经验是靠不住的。在论

坛的最后一个时段里，我欣喜地听到了一篇名为“小型律师

事务所的发展设想与管理完善”的报告，可惜这样的探讨还

远远不够，为数众多的中小所在这次论坛上还只是“沉默的

大多数”而已。在北京律师业已经拥有一万多名律师、其社

会结构和专业领域也已经开始迅速分化的今天，律协应当为

中小型事务所提供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流平台，更多地听取那

些没有太多话语权的律师的声音，尤其是年轻律师的声音，

这样才能把律师管理工作做得更好。而关于李大进会长所谈

到的职业评价标准问题，也决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

以事务所的规模或者某种特定管理模式作为整个行业的标准

，而是要因地制宜、因所制宜，在律师业高度分化的前提下

探求适合每个事务所、每个律师的发展道路。 最后简单谈一

谈律师事务所商业化的问题，这也是本次论坛上引起争论的

另一个重要话题。有些律师认为，律师事务所是市场主体，

当然要以营利为目的，而以李大进律师为代表的另一些律师



则认为，律师的职业化不等同于商业化，律师事务所在运作

中也应当坚持“道义上的正当性和道德上的认同感”，培养

律师作为法律人的职业理念和职业素养。其实，在讨论这个

问题时，双方同样忽略了律师业分化的事实??在专业分工日

趋明显之后，不同类型的律师事务所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职

业目标，比如以刑事辩护为特长的事务所自然要比以证券、

投资业务为主的事务所承载更多的社会正义，以房屋拆迁为

特长的事务所自然要比以房地产开发业务为主的事务所更关

心老百姓的疾苦。而另一方面，那些看上去或许过于商业化

的大型律师事务所其实肩负着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保驾护

航的历史重任，并不能因为他们的工作离“正义”或者“为

权利而斗争”这样的字眼更远而否认其对律师业发展的贡献

。从这个角度讲，“律师事务所是什么？”并不是一个简单

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经济实体，也可能是一个政治实体，

但更重要的是一个职业实体，是由一群具有高度专业技能的

律师组成的人合性组织。无论事务所的规模如何，也无论所

内律师个人的目标和追求如何，只要他们能不断强化自己的

业务水平，并且在事务所内部形成稳定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使事务所能够良性地生存和发展，这就是一个好的律师事务

所。 （作者：刘思达，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现为芝加哥

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美国律师基金会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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